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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第 3 季公共工程停工終解約異常標案(內政部、經濟

部、交通部、新北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

雄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臺東

縣政府、基隆市政府、連江縣政府)  督導會議 紀錄 

壹、 時間：110年10月27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貳、 地點：本會第2會議室 

參、 主持人：吳簡任技正建興代                   紀錄：黃雅勝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伍、 主辦單位報告： 

陸、 會議結論： 

一、 為加速工程執行，本會每月篩選進度落後10%以上異常案

件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工程施工查核重點案件，請主

管機關確實配合辦理。 

二、 為促使停工終解約異常案件儘速復工或重新發包，同一案

件若經本會連續列管3季者，將函送主管機關加強控管，

並請主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同時副知審計部；本次會議

無案件須副知審計部。 

三、 本次會議個案檢討如下： 

【停工案件】 

(一) 內政部「臺南市六甲西側外環道路工程(南段)三期」：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須俟白河水庫配合提供土方，後續工

項才能施作，爰自110年8月16日起停工。經洽農委會農

田水利署嘉南管理處表示110年11月初將提供土方，本工

程預計11月中旬復工。 

2. 本案後續若於11月中旬復工，請主辦機關儘速於標案管

理系統填報復工資訊，俾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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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政部「臺南市六甲西側外環道路工程(南段)二期」：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前因需俟台電公司地下管線施作完成

後，方可進行後續工項。臺電公司地下管線埋設作業已

埋設完成，施工廠商報請110年10月18日起復工。 

2. 查本案已於110年10月18日復工，並於標案管理系統完成

登錄，同意解除列管。 

(三) 經濟部「台中液化天然氣廠第二席卸收碼頭管線及設備新

建統包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主要係因鄰案(台中液化天然氣廠第

二席卸收碼頭及護岸新建統包工程)受都市設計審議影

響，無法如期交付卸料平台，爰辦理停工。 

2. 鄰案已申請特種建築物許可，免都市設計審議程序，請

經濟部持續追蹤鄰案工程進度，管控於110年11月底前交

地後復工。 

(四) 經濟部「高廠污染土壤熱處理設備建置統包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110年9月6日三方(中油公司、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得標廠商)完成「高廠污染土壤熱處理設備建

置統包工程契約移轉協議書」簽署。 

2. 本案已於110年9月16日復工，並於標案管理系統完成登

錄，系統執行單位已更改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同意解

除列管。 

(五) 彰化縣政府「台鐵彰化車站後站停車場新建統包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工區內台鐵之樓梯及電梯拆除工程

施工計畫尚待台鐵審查同意。 

2. 請彰化縣政府督促主辦機關積極與台鐵溝通樓梯及電梯

拆除事宜，管控於110年11月底前復工，另後續施工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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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依「臨軌工程施工安全管制規定」辦理，以確保行

車安全。 

(六) 彰化縣政府「『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福據點』-
彰化縣竹塘鄉衛生所暨長照社福大樓新建工程案」：本案

已於110年9月10日復工，並於標案管理系統完成登錄，同

意解除列管。 

(七) 南投縣政府「南投縣南投市水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新建

統包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辦理第三次變更設計(修正預算)程序

尚未完備前爰陳報停工。目前變更設計程序已完成，施

工廠商已於110年9月22日復工。 

2. 查本案已於110年9月22日復工，並於標案管理系統完成

登錄，同意解除列管。 

(八)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布袋鎮海埔新生地公園旁抽水站新建

工程及F幹線雨水下水道改善工程(一)」：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得標廠商針對工程提出增設基樁等

21項疑義，經多次協商，皆未取得共識，爰辦理終止契

約。 

2. 本案已於110年9月7日於標案管理系統登錄終解約資

料，列入終解約案件持續列管，另請嘉義縣政府督促主

辦機關加速預算書圖審查作業，管控於110年12月底前重

新發包。 

(九) 臺東縣政府「臺東市公所火化場整(修)建工程及購置火化

爐具、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等統包工程」： 

1. 工程主辦機關表示，本工程建築執照併拆除執照已獲許

可，停工原因已解決，目前提送縣府建管單位申報建築

動工中，預定於110年11月5日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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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請臺東縣政府協助及督導工程主辦機關儘速於原訂

期程內復工。 

(十) 臺東縣政府「東64線7K+100~7K+700、6K+300~6K+600
道路災修工程」： 

1. 本案已於110年10月1日復工，並於標案管理系統填報復

工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2. 另本工程用地取得遭遇問題，可洽請內政部用地專案小

組協處。 

(十一) 基隆市政府「基隆市立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車

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本案已於110年9月

17日復工，並於標案管理系統填報復工日期，同意解除列

管。 

(十二) 臺南市政府「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實驗小學南棟校舍拆除

重建工程採購案」：本案已於110年10月18日復工，並於標

案管理系統完成登錄，同意解除列管。 

(十三) 臺南市政府「小新國小老舊校舍拆除新建工程」： 

1. 本次會議主辦機關未出席，經會後電洽主辦機關據復係

內部聯繫出現落差而未接獲通知，請臺南市政府協助檢

討本次聯絡過程，並請避免類似情形再次發生。 

2.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因市府文資處於110年8月17日試掘

發現疑似大湖文化之陶片，爰辦理停工。主辦機關已於

110年10月19日將文資監看計畫提送文資處審查，預計於

11月文資處核定計畫後再行復工。 

3. 請主辦機關持續追蹤文資審議進度，並請臺南市政府適

時協助，管控於110年11月底前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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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東區文化中心停E5立體停車場新建

工程」：本案已於110年10月11日復工，並於標案管理系統

完成登錄，同意解除列管。 

(十五) 高雄市政府「楠梓污水區第一期(大社區域)污水工程第

Ⅲ標-大新路、民生路及神農路區域」：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因中華電信及自來水管線牴觸因素，

導致工作井無法立坑，於110年9月4日停工。目前中華電

信管遷皆已完成，自來水公司則於10月25日完成剩餘6處
管遷，施工廠商預計11月5日前辦理復工。 

2. 本案後續若已復工，請主辦機關儘速於標案管理系統填

報復工資訊，俾解除列管。 

(十六) 高雄市政府「高雄污水區第五期(獅龍溪以南)污水工程

第一標(II)-八德中路以南區域」：本案已於110年9月30日
復工，並於標案管理系統完成登錄，同意解除列管。 

【終解約案件】 

(一) 交通部「鐵路行車安全改善六年計畫(猴硐站月台及電梯新

建工程)」：本案自109年4月1日終止契約後，已歷經多次

流標皆以檢討經費調整辦理，請交通部應由工程全生命週

期各階段檢討可能流標原因。 

(二) 連江縣政府「馬祖城鄉特色產業園區工程」：本案屬巨額

採購，主辦機關預計11月上旬重新招標，請確實依「機關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審查採購需求與經

費、採購策略、招標文件。 

(三) 彰化縣政府「彰化漁港開發案近程(可開港營運)計畫近程

第一階段防波堤及內港口開闢興建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因承攬廠商財務問題而延宕工程進

度，經多次稽催後仍未改善，爰辦理終止契約。 

2. 後續工程相關圖說已於110年9月9日審議完成，請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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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督促主辦機關積極辦理重新發包作業，管控於110年

11月底前重新發包。 

(四) 彰化縣政府「城鎮之心工程計畫-田尾迎賓之心營造工

程」：後續工程(田尾城鎮之心營造工程)已於110年9月2日
決標，並於標案管理系統完成登錄，同意解除列管。 

(五) 南投縣政府「105年度合作國小老舊校舍整建工程及水土保

持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依規定開工前須辦理五大管線圖審

(台電及消防)，因電力送審涉有原民會土地取得同意用印

事宜，至110年1月間始完成該項作業，致工程停工逾6個
月，施工廠商提出終止契約。 

2. 本案歷經110年5月11日、5月18日2次開標均無廠商投

標，後續重新檢討預算並經教育部同意追加經費374.5萬
元，總經費修正為8054.5萬元，於110年10月14日簽辦重

新招標作業。 

3. 請主辦機關加速後續發包作業，俾本案早日重新施作。 

(六) 基隆市政府「基隆市信義區月眉路都市計畫道路拓寬改善

工程(第一標)」：本工程是否執行因涉及土資場開發與否，

請基隆市政府儘速確認開發案是否撤案，並於下次會議報

告本工程狀況。 

(七) 新北市政府「新北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校舍暨市民多元

服務設施統包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已於110年9月7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會議，確認與同意調解成立，依調解結論與原廠商續

行履約，施工廠商10月1日提報開工。。 

2. 本案既已復工，且於標案管理系統刪除終解約資料，同

意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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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臺中市政府「第三分局合作派出所遷建暨東福公園整體規

劃工程」：本案預計10月28日上網招標、11月22日開標，

請臺中市政府積極邀標。 

柒、 散會(下午4時) 


